


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14年8月29日(星期五)下午2時00分 

二、 會議地點：達美樓地下禮堂 

三、 會議主席：楊校長政修                         紀錄：劉淑珍 

四、 出席人員：應到47名、實到34名、已達開會人數 

五、 前次校務會議決議之執行情形  

113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於114年1月20日召開，提案為「修正本校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一案，全數表決通過；已公告於本校網頁並據

以實施。 

六、 業務報告 

無。 

七、 提案討論 

第1案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定期評量紙筆測驗注意事項」，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如附件提案單 

決議：贊成34票、反對0票，主席宣布本案通過。贊成 票、反對 

票，主席宣布本案通過。 

第2案 

案由：訂定本校「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

事項」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如附件提案單 

決議：贊成34票、反對0票，主席宣布本案通過。贊成 票、反對 

票，主席宣布本案通過。 

第3案 

案由：「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如附件提案單 

決議：贊成34票、反對0票，主席宣布本案通過。贊成 票、反對 

票，主席宣布本案通過。 

第4案 

案由：「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一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如附件提案單 

決議：贊成34票、反對0票，主席宣布本案通過。贊成 票、反對 

票，主席宣布本案通過。 

八、 臨時動議 

第5案 

案由：本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如附件提案單 

決議：贊成票、反對0票，主席宣布本案通過。 

 

第6案 

案由：本校外聘運動教練管理辦法修正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如附件提案單 

決議：贊成34票、反對0票，主席宣布本案通過。 

 

九、 散會(下午3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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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外聘教練聘任暨管理辦法 113.1.22 
 

壹、參考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及本校實際需求，特訂定本管理辦法。 
 

貳、實施方式： 

一、本辦法所稱外聘教練是指本校校隊聘任專門從事團隊訓練或比賽指導之專業人員。 
 

二、教練之聘任： 

(一) 本校羽球、武術、韻律體操外聘教練之遴聘及成績考核，由體育發展委員會議決之。 

(二) 外聘指導教練聘任以每學年辦理一次為原則。 

(三) 初聘運動教練須檢附表件如下： 

1. 履歷表。 

2. 運動教練證書。 

3. 學經歷證件。 

4. 各專長項目之專業貢獻、成就及成績證明。 

5. 初聘專任運動教練訓練計畫（整學年度訓練計畫及相關資料）。 

(四) 擬初聘運動教練由專長需求單位，將欲遴聘教練的相關資格證明文件於學期開始前一個月

由學務處召集行政代表、家長代表審議，並擬訂遴選方式辦理甄選，甄選通過後，簽請校

長核定聘任之。 

(五) 本校運動教練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其聘期均為一年，如未於 8 月 1 日起聘者，聘期至當

學年屆滿為止。 

(六)外聘教練指導費用依據校隊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三、外聘指導教練之解聘、停聘、不續聘： 

(一) 本校運動教練聘任後，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立即予以解聘： 

1. 受拘役之執行而未易科罰金，或受罰金宣告之判決而易服勞役。 

2. 因案被通緝或在羈押、管收中。 

3. 被提起公訴，所涉之罪為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4.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者，並終身不得再

次聘用。 

5. 授意或唆使選手使用運動禁藥，經權責機關查證屬實者。 

(二)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停聘或不續聘： 

1. 罹患精神疾病，不能勝任訓練工作。 

2. 培訓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且未能於期限內改善者。 

3. 行為不檢有損學校名譽，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4. 違反教育法令或聘約，情節重大。 

5. 年度成績考核未達 70 分者。 

(三) 本校教練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或未經學校同意，不得辭聘。教練於聘約期

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兩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學校。 
 
 



四、外聘指導教練之考評 

(一) 本校外聘教練每學年考核一次，成績 70 分以上為及格，考核成績不及格者經體育發展委

員會議決議得停聘之，成績及格者續聘。 

(二) 教練之成績考核，於聘期屆滿一個月前，按品德、服務、專業知能、行政配合、獎懲及勤

惰之紀錄由團隊管理相關人員送體育發展委員會初核，報請校長覆核，校長對初核結果有

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不同意時，得變更之，並於考核案內註明

事實及理由。             

(三) 有關教練服務成績考核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五、外聘指導教練之職責 

(一) 服勤時間，由本校依其工作屬性，視培訓、輔導、比賽等工作需要定之；其請假之假

別、日數及時間，均須於請假前兩天告知體育組長，並載明於簽到表中，教練之職責如

下： 

1. 本校單項運動選手之發掘、培訓、比賽及生活常規輔導等事項。 

2. 遵守本校相關規定。 
 

參、本要點未盡事宜，除相關法令已有規定者外，由本校體育發展委員會研議決定之。 
 

肆、本要點經校務會議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外聘教練服務成績考核表 

 

評分者：                   學務主任：                       校長： 

教練姓名  服務年資  

服
務
成
績
考
核 

序號 給分項目 考核評分 

1  

品德：(1) 遵守學校紀律及教育人員相關法規規定 
      (2) 校內外行為之表現  
      (3) 營造團隊氣氛 
      (4) 言行操守 

此向度最高 25 分 

 

2  
服務：(1) 推動及發展學校運動培訓 
      (2) 規劃辦理並執行非上課期間之團隊活動 
      (3) 學生生活教育管理 

此向度最高 20 分 

 

3  

專業知能：(1) 擬訂各項完整的訓練計畫及訓練課表 
          (2) 確實執行參賽計畫及成績回報 
          (3) 具體可行的專項運動發展計畫 
          (4) 分析訓練執行成效 

此向度最高 30 分 

 

4  
行政配合：(1) 配合學校進行運動推廣及相關活動 
          (2) 支援學校運動選手培訓之行政業務 

此向度最高 15 分 

 

5  服勤紀錄：(1) 配合運動團隊進行相關訓練與比賽指導 

此向度最高 10 分 

 

具體描述：(個人重大具體優劣事蹟) 

 

總      分  








